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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謝孟庭

電話：03-3322101轉7581

電子信箱：pigsally8900@ms.tyc.edu.

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復興區三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900319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、五 (1090031989_Attach01.pdf、1090031989_Attach02.pdf、

1090031989_Attach03.pdf、1090031989_Attach04.pdf、1090031989_Attach05.

pdf)

主旨：有關109年4月18至19日及4月25日舉行之本市109學年度國

民中小學各類藝術才能班鑑定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」疫情防疫措施一案，請轉知參與鑑定之親師生知悉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各類藝術才能班鑑定小組第

2次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旨揭藝術才能班鑑定辦理如下：

(一)109年4月18日至19日：國中小舞蹈班及國中音樂班鑑

定。

(二)109年4月25日：國中小國樂班及國中美術班鑑定。

三、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，應試者需配合下列

防疫措施如下:

(一)鑑定測驗前應繳交健康聲明切結書(各類鑑定健康聲明書

文字略有不同，詳如各附件)，請以傳真或親自繳交等方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09000223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15 08: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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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繳交健康聲明切結書至原報名學校，倘未能提前繳交

者，請於鑑定當日繳交。

(二)鑑定當日請所有考生(含音樂類之伴奏人員)自備配戴口

罩，並提前報到實施相關防疫措施(如:報到時需配合量

體溫及手部消毒)。

(三)為加強落實防疫措施及提高鑑定試場品質之安寧，除國

小音樂(國樂)班鑑定外，其餘鑑定試場未開放家長入校

陪考；另為使家長安心學生確實進入試場應試，考生報

到後，將由試務工作人員依序引導至試場教室之動線。

(四)各類鑑定考程，除國中美術鑑定將中午休息時間延長20

分鐘，下午測驗預備時間由原下午1時30分延至1時50

分，14時測驗開始；其餘各類鑑定考程皆請依公告簡章

為準，並依各承辦學校規劃時段安排家長接送時間。

(五)其餘事項請詳閱各承辦學校公告之考生防疫注意事項。

四、請貴校公告前開異動訊息於學校網站，並轉知參加鑑定之

親師生充分知悉。

五、檢附本市109學年度各類藝術才能班鑑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疫情考生防疫注意事項及健康聲明切結書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
副本：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(國中美術鑑定承辦學校)、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(國中

音樂鑑定承辦學校)、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(國中小舞蹈鑑定承辦學校)、

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(國中小音樂國樂鑑定承辦學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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